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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湘 13 刑终 26 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伯茶，农民。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5 年 7 月 l4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8 月 14 日

被逮捕。现押双峰县看守所。 

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审理双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谢伯茶犯

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一案，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作出

（2015）双刑初字第 338 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谢伯茶不服，

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

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O12年 5 月，谢伯茶从广西将 5 根象牙运到双峰，与

李敏、李定胜一起将象牙搬至李定胜家进行称重、结算货款。同年 7 月

份，谢伯茶又将象牙运至双峰境内，与李敏将象牙搬至李定胜家进行称

重并结算货款。2012 年 11 月 2 日，公安机关在李定胜家扣押 28 件疑

似象牙，经鉴定，其中 21 件为象牙原牙，其中 5 件为象牙制品，总重

量 152.18 公斤，总价值 6288333.6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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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14 日，被告人谢伯茶主动到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火车

站分局投案。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户籍信息、抓获经过、搜查证、搜查

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现场照片、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书、鉴

定结论通知书、刑事案件追缴违法所得、非法财物决定书、辩认笔录、

刑事判决书、证人肖某、龙某、宋某、杨某、李某甲、李某乙、邹某的

证言、借条、转账支票、存款凭证、取款凭证复印件、银行卡交易记录、

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取款凭证、手机通话详单、同案人李定

胜的供述、同案人李敏的供述、被告人谢伯茶的供述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谢伯茶明知象牙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仍然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出售象牙，其行为构成非

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谢伯茶

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被告人谢伯茶犯非法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

万元。 

被告人谢伯茶上诉提出应当定性为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罪；上诉人是受李定胜的委托为李定胜收购象牙，应当认定为从犯；原

审对其刑罚畸重。 

经审理查明，2O12 年 5 月的一天，李定胜（已判决）得知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的上诉人谢伯茶有象牙货源后，与谢伯茶取得电话联

系，后谢伯茶将 5 根象牙的图片发送至李敏（已判决）、李定胜的手机



上，李定胜决定收购象牙，谢伯茶要求先付 80 万元。李定胜即汇款 80

万元至谢伯茶的账户上，谢伯茶将象牙运到双峰后，与李敏、李定胜一

起将象牙搬至李定胜家，李定胜对象牙进行了验收，由李敏借来电子秤

对象牙进行了称重。李定胜安排李敏转账 12 万余元至谢伯茶账上。同

年 7 月份，谢伯茶又发送了象牙图片给李定胜，李定胜同意收购。谢伯

茶要求先付款。李定胜借来钱款并通过李敏的账户汇款 80 万元至谢伯

茶指定的贺红平的银行账号，谢伯茶将 21 根象牙运至双峰境内后，李

敏驾车至潭邵高速双峰收费站与谢伯茶一起将象牙运至李定胜家，李定

胜验收了象牙，李敏借来电子秤对象牙进行了称重。后李定胜付给谢伯

茶 26 万元左右。2012 年 11 月 2 日，公安机关在李定胜家扣押 26 件疑

似象牙，经鉴定，其中 21 件为象牙原牙，其中 5 件为象牙制品，总重

量 152.18 公斤，总价值 6288333.64 元。 

2015 年 7 月 14 日，上诉人谢伯茶主动到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火车

站分局投案。 

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原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娄公刑搜字（2012）0023 号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

件清单及现场照片，证明 2012 年 11月 2 日侦查人员对双峰县永丰镇双

兴街 35 号李定胜家进行搜查，在李定胜家二楼的卧室床底下搜出象牙

27 根（其中白色加工的 5 根），水牛角 1 根，当场予以扣押。 

2、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通知书，证明经鉴定，从

李定胜家搜出的 28 件检材，编号 1-21 号 21 件检材为象牙原牙，22-26

号 5 件检材为象牙制品，总重量 152.18 ㎏；编号 1-25 号 25 件检材是

25 整根象牙，每整根象牙价值为人民币 250000 元，25 整根象牙小计价

值人民币 6250000元，编号 26 号为 1 截象牙制品，重 0.92 ㎏，单价为



人民币 41667 元／㎏，小计价值人民币 38333.64 元，总计价值人民币

6288333.64 元；27-28 号 2 件检材不是象牙或象牙制品。 

3、刑事案件追缴非法财物决定书，证明 2013 年 3 月 7 日，双峰县

公安局作出双公刑追缴字（2013）第 25 号刑事案件追缴非法财物决定

书，决定依法追缴李定胜非法财物贰拾壹根象牙原牙，伍件象牙制品，

总重量 152.18 千克。 

4、辩认笔录，证明李定胜从十二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相片中辩认

出卖象牙给他的谢伯茶；辩认出与其一起买象牙的李敏。 

5、刑事判决书，证明李定胜、李敏因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被判处了刑罚。 

6、证人肖某的证言，证明 2012 年 5 月 15 日李定胜从公司借 30 万

元，转账给李敏；2012 年 6 月 24 日，从她信用社私人账户上转出

58000 元到谢伯茶账户上，是李定胜叫她转的。 

7、证人龙某的证言，证明 2012 年 7 月 2 日，老板宋某对她说李定

胜要借 80 万元，要她从公司转账，当时李定胜和司机都来了，李定胜

叫她将 80 万元转到信用社李敏的账户上，她通过网银从公司在建行账

户上转 80 万元到宋某建行账户，再从其账户转 80 万元到李敏账户。 

8、证人宋某的证言，证明 2012 年 7 月 2 日，李定胜要借 80 万元

周转，他安排公司出纳龙某从公司资金内借了 80 万元给李定胜。 

9、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 2012 年 7 月 18 日，李定胜找到公司董

事长龚卓越借 20 万元，她根据李定胜的要求从公司用的赖年喜的账户

上转了 20 万元到李敏的账户上。 

10、证人李某甲的证言，证明 2012年 10 月份的一天，李定胜和一

个年青人找到他，拿了 4 根象牙要他加工，将象牙打磨光滑些。他要

5000 元加工费，李定胜答应了，他加工好后，李定胜拿走了象牙。 



11、证人李某乙的证言，证明 2012年 8、9 月份，他回家看到二楼

父亲卧室的床下有些东西，他问父亲，父亲说是象牙。 

12、证人邹某的证言，证明她是东兴市农村信用社员工，2012 年 5

月 8 日，谢伯茶和另外两人一起在她那里办理了取现 75 万元的业务。 

13、借条复印件、转账凭证复印件，证明李定胜 2012年 5 月 8 日

借湖南省国藩中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60 万元；5 月 15 日借中电公司

30 万元。 

14、宋某存折对账单复印件、现金日记账复印件、借据复印件，证

明 2012 年 7 月 2日定园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汇入宋某账号现金 80 万

元，当天转入李敏账户 80 万元；2012 年 10 月 19 日借给李定胜 300 万

元。 

15、借条复印件、存折复印件，证明 2012 年 7 月 18日卓越粮油通

过赖年喜账户借给李定胜 20 万元。 

16、农村信用社专用凭证、取款凭证复印件，证明李敏在双峰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账号于 2012 年 7 月 2 日从宋某建行卡上汇入 80 万元，

李敏于当天转账 80 万元至贺红平账户内。 

17、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转账支票、存款凭证、取款凭证复印件，证

明湖南省国藩中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5日转账 30 万给

李敏，李敏当天取款 12 万元。 

18、农村信用社存款凭证、取款凭证复印件，证明杨某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转账 20万元给李敏，李敏定存 5 万元，取款 10 万元。 

19、农村信用社取款凭证复印件，证明李定胜于 2012年 5 月 8 日

转账 80 万元给谢伯茶。 



20、银行卡交易记录，证明谢伯茶卡号 62×××06、账号 89××

×11；李敏卡号 62×××82、账号 89×××11；李定胜账号 89×××

11；肖某账号 89×××11；赖年喜账号 89×××11之间的交易情况。 

21、防城港市区农村信用联社交易记录、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

请书、身份证复印件、大额支付审批表、取款凭条，证明谢伯茶、贺红

平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及资金周转状况。 

22、手机通话详单，证明李敏与谢伯茶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19 日有过通话联系。 

23、同案人李定胜的供述，证明 2012 年 5 月的一天，他和李敏、

凌国正闲谈中说到象牙的事，凌国正将谢伯茶的电话告诉了他，他与谢

伯茶联系买几十公斤象牙，谢伯茶说 11600 元／公斤，并发了一条象牙

图片的彩信给他，谢伯茶说有五支象牙，八十多公斤，要他先付 80 万

元订金，并发短信告诉他打款的信用社账户。过了几天，他在双峰信用

联社营业厅从他信用社账户汇了 80 万元到谢伯茶告诉他的账户，5 天

后，谢伯茶运了五根大象牙到双峰县城双兴街 35 号他家楼下院子里，

谢伯茶和李敏帮他把象牙搬到二楼，李敏借来一台电子秤称重，五根象

牙约八十公斤。2012 年 7 月，谢伯茶打电话告诉他又到了一批小象牙，

并发了一条彩信给他，他看了照片后说要买几十公斤，谢伯茶要他先打

90 万，他汇了 75万元左右到谢伯茶提供的信用社账户内，又过了五六

天，谢伯茶把象牙送到他家楼下，李敏和谢伯茶把小象牙搬进家里，又

借来电子秤称共 87 公斤左右，象牙价值 200 万元左右，当天下午，他

在县城九峰一水茶馆包厢里给了谢伯茶 10 万现金；他知道象牙是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禁止非法买卖象牙。谢伯茶向其保证交易的是真非洲象

牙，是从越南通过广西走私来的。他和李敏在娄底一个姓李的人那里加

工了 5 根象牙；5 月 8 日他通过信用社账户汇款 80 万元到谢伯茶账上，



7 月 2 日从宋某处借款 80 万转账给李敏，李敏再转账到贺红平账上，

另外从龚卓越那里借了 20 万元由李敏付款给谢伯茶。 

24、同案人李敏的供述，证明 2012年 5 月份他听到李定胜打别人

电话说买象牙的事，后谢伯茶把象牙的照片发到他手机上，他把图片给

李定胜看。2012年 5 月的一天，李定胜要他在信用社开了张卡，转了

30 万元到他账号上，他在取款机上转了 12 万元给谢伯茶提供的账号，

当天晚上他又取了 1 万元给谢伯茶。在李定胜家楼下，他看到谢伯茶和

5 根大象牙，他们把象牙搬到客厅里，李定胜要他借电子秤称了象牙，

有八九十公斤，后又一起搬至李定胜卧室床底，听李定胜说付了 80 万

定金给谢伯茶，剩余的 4 万元是在富厚大酒店给谢伯茶的。7 月份，谢

伯茶打电话给李定胜说有些小象牙，并发了照片到他手机上，李定胜在

宋某处借了 80 万元转到他信用社账户上，二人到信用社将钱转账到谢

伯茶提供的贺红平的账户上。过了几天李定胜要他到走马街高速收费口

去接谢伯茶和象牙，他和谢伯茶把蛇皮袋装的象牙搬到尾厢内，开到李

定胜家，他又借了电子秤称重，有七八十公斤，后又将象牙搬到卧室床

底下。李定胜向卓越粮油的老板借了 20 万元转在他账户里，他、李定

胜、谢伯茶在信用社取了将近 5 万元，在客户柜台取了 5 万元，还转了

5 万元给谢伯茶的账户里。 

25、户籍信息，证明谢伯茶的出生年月日等身份情况。 

26、到案经过，证明 2015 年 7 月 14日，谢伯茶主动到郑州市公安

局火车站分局投案自首。 

27、上诉人谢伯茶的供述，供称一个叫“国大”的朋友知道他有象

牙的来源，有一天拿个电话要他接，在电话中李定胜讲要买象牙。后他

联系了卖象牙的“阿清”，他把“阿清”发过来的象牙图片通过手机彩

信发给了李定胜，并讲 1.1 万元到 1.2 万元左右一公斤。李定胜说要买



六七十公斤的象牙。2012 年 5 月份左右，“阿清”带他看了象牙，有 5

根，重 70 多公斤。他打电话要李定胜先付 80 万元，并把自己的银行卡

号告诉了李定胜。李定胜打了 80 万元到他的信用社的卡上。他到信用

社取款 75 万元并当场付给了“阿清”。十多天后他在双峰走马街高速

出口接到了“阿清”派人送来的象牙，他打电话给李定胜，李定胜安排

李敏开着李定胜的奥迪车在高速出口处接他，一起把象牙送到了李定胜

的家里，李定胜检查了这 5 根象牙之后要李敏拿电子秤称了，将近 80

公斤，他和李敏把象牙搬到了李定胜二楼卧室的床底下。李定胜还要买

成对的象牙，2012 年 5 月 18 日，李定胜通过李敏给了他余款和买成对

的象牙的定金 17.72 万元，但是李敏说其女儿身体不好借了 5 万元，只

把余款 12.72 万元转到他的账号上。2012 年 7 月份，他从“阿云”处

找到成对的象牙，他把 10 对象牙的图片发给了李定胜，李定胜说要。

他到“阿云”处看到 10 对象牙和一小段象牙，他打电话给李定胜说象

牙要 1.25 万元一公斤，共有 90 公斤左右，要李定胜打 100 万元，李定

胜说先打 80 万元，余款回双峰再给他。他把妻子贺红平的农村信用社

账号发给李定胜。李定胜打了 80 万元到了贺红平的卡上后，他转了 50

万到“阿云”指定的账户上，还取了 20 万现金给“阿云”，还欠“阿

云”20 万元。他在走马街双峰高速出口处收到“阿云”派人送来的象

牙后，打电话给李敏开车把象牙送到李定胜家中，李定胜验货称了重量

后，他们把象牙搬到李定胜二楼房间的床底下。后李定胜跟他算了账，

分二次给了他 6 万元和 20 万元，后李定胜还打了一个 10 万元的欠条给

他。 

本院认为，上诉人谢伯茶明知象牙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仍然非法出售象牙，其行为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诉人谢



伯茶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上诉

人谢伯茶提出对其应当定性为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其是

受李定胜的委托为李定胜收购象牙，应当认定为从犯。经查，谢伯茶的

行为是独立的出售行为，原审认定谢伯茶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罪准确；同时谢伯茶是象牙出售方，与收购方属各自独立的行为

主体，不构成共同犯罪，依法不能认定为从犯，上诉人谢伯茶提出的该

上诉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谢伯茶还提出原审量

刑过重。经查，原审根据谢伯茶的犯罪事实、情节，对其判处相应的刑

罚，量刑适当。上诉人谢伯茶提出的该上诉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

采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审理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德雄 

审 判 员  王芝芝 

代理审判员  贺 丽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代理书记员  邓叶梅 

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

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

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

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

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